附件： 
如有建议或意见，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、注明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，于2025年07月09日17:00之前送至我单位，逾期不受理（如邮寄，2025年07月09日17:00之后到达本公司的邮件将不再受理。） 

 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内容及说明
项目内容：沛县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及系统建设项目
项目预算：本项目不接受超过90万元（采购项目预算金额）的投标报价；报价包括全部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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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设背景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“实施全面节约战略，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”精神，落实省委省政府、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部署要求,促进产业园节约集约用地和产业转型升级，加快建设制造强省，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意见》（苏政办发〔2021〕10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落实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推进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发〔2023〕322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江苏省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2024年工作计划>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函〔2024〕190号）和《加快建设制造强市实施方案》（徐委办〔2023〕106号）的工作要求，按照徐州市局的统一部署，在全域范围内开展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，开展数据系统治理工程，通过数字赋能，为产业园转型升级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撑。

三、工作内容
（一）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9]1、编制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
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7]根据查清的沛县产业园底数，结合产业园产业功能、用地布局和优化提升需求，依据国土空间规划，充分衔接产业发展定位，编制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行动方案，明确实施面积、范围，科学确定地均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、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、低效和用而不足土地盘活等目标任务，合理制定分级分类实施路径和模式，建立实施项目库，详实安排工作时序、步骤和阶段性计划。
2、建立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项目库及上报年度实施项目
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、闲置土地处置等工作，全面摸排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项目，建立项目库，有计划有步骤推进实施。确定年度重点实施项目，选取原则上不少于2个项目报省厅备案（最终项目由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定）。项目原则上应为待实施项目或2023年1月1日以后动工正在实施的项目。
3、开展工作评估总结
开展年度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工作评估总结，围绕项目实施进度、成效、制度成果、政策创新、路径模式、问题建议等，形成年度总结报告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5]（二）系统建设
1、全县产业概览
以图表的方式直观展示全县保障用地、工业企业用地、效益、用工等核心经济指标、分年度、分区域、分行业统计汇总各项产业指标，对工业用地、工业企业、工业园区等空间分布一览无余，并提供规上企业或某一行业土地利用现状图、土地利用规划图、影像图等专题图展示。
2、全县产业用地管理
以地图形式展示全县产业用地位置分布情况，可根据多种信息搜索查询用地情况。可根据指标模型对用地、企业进行打分评定。可对全县产业用地进行统计分析，包括用地分析统计、企业分析统计等。
3、提质增效管理
对全县范围内提质增效用地进行数字化管理，以地图形式展现，直观展示权限提质增效用地或企业信息。数据可根据权限进行编辑管理。
4、用地监管
对用地进行全流程监管，可设置各节点监管内容和责任人，以任务形式配发给各职能部门。可查看各节点监管信息和附件材料。
5、产业用地招商
三维动态展示产业招商地块详细信息，实现一地一码，“码上招商” 。
6、部门协同
各职能管理部门可上传、下载权限范围内管理数据，系统自动统计分析。
7、系统管理
系统拥有管理功能，包括：用户管理、权限管理、日志管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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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底前完成相关工作内容，具体时间进度安排依据自然资源部和省厅、市局要求适时调整。


本项目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1.提供合法有效的法人的营业执照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或其他组织应提供合法证明文件的扫描件。
2.财务状况报告，至少提供：供应商的“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”前6个月内任何1月（不含“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”当月）的资产负债表的扫描件1份；供应商的“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”前6个月内任何1月（不含“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”当月）的利润表月报表的扫描件1份；或提供2024年度财务报告应包括审计报告正文、资产负债表、现金流量表、利润表）。
3.供应商的“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”前6个月内任何1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的扫描件（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,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)。
4.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。响应文件中提供《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》（加盖电子签章，格式见《磋商文件》附件）；
5.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（加盖电子签章，格式见《磋商文件》附件）；
6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条件：供应商应具有土地规划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。
7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:此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。

